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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“红盾菁英”队伍管理的意见
局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单位、学会、协会：

为锻炼和培养一支具有理论研究素养和能力的青年干部队伍，提升局机关理论调研工作的能力水平。现就进一步加强“红盾菁英”队伍管理提出如下意见：
一、加强综合调研写作培训和管理。年内组织不少于两次综合调研写作专题培训，邀请省局综合处或市政府研究室专家授课。适当组织基层实地考察和外出学习调研，实行调研写作培训与部门调研课题任务相结合、与年度成果总结交流评选相结合的动态跟踪管理机制，每季度通报青年干部调研写作成果发表情况。
二、建立健全综合调研写作激励机制。对青年干部所撰写各类被采用、刊发的文字材料，不同程度给予稿费奖励。根据年度青年干部调研课题完成及发表情况，培养选拔综合调研写作人才梯队。对小组成员参与理论调研工作成绩较为突出的，在进修学习方面予以优先考虑，对于成绩显著的，推荐所在部门年度评优。
三、打造综合调研写作交流平台。定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交流和研讨活动，积极与相关院校和媒体杂志联系，邀请系统内外专家、学者参加，营造良好的综合调研写作氛围。积极运用信息化手段，发挥QQ群、微信群网络作用增进沟通交流，为青年干部调研写作成果推介搭建多元化交流和互助平台。
四、建立“红盾菁英”队伍考核评价机制。局办公室和理论学会每年底对“红盾菁英”小组成员进行一次考评和成果鉴定，对一年来表现缺乏积极性、主动性的青年干部在次年予以调整，并根据需要予以增选，保证“红盾菁英”人才队伍的整体质量。凡上年度违反有关政策纪律要求并受到处分的，一律予以除名。同时，对出现下列情况的，视为自动退出：经本人提出退出“红盾菁英”小组的；未参与部门年度调研课题执笔的；全年未在市级以上刊物（含学会刊物）发表一篇文稿材料的；参与“红盾菁英”小组调查实践活动缺勤率超过50%的。
附件：1.局机关2018年度“红盾菁英”调研工作小组成员名单
 2.2018年度“红盾菁英”小组调研课题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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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
局机关2018年度“红盾菁英”
调研工作小组成员名单
办公室：濮晓婧、沈昊旻
人教处：赵鹏举
法规处：赵鹰、成暄妍
行政监管处：张职
市场处：孙苏宜
个企处：陈吉、朱辰婕
消保处：裴文静
经检支队：史晓波、祁朝辉
机关党委：朱睿
网监分局：何敏、李子文
12315中心：杨华、荣睿嘉、朱宇瑶、韩颖、孙唐婷、查丽萍
信息中心：吴吟皎、殷月、张翔
附件2：

2018年度“红盾菁英”小组调研课题安排
1.互联网背景下的舆情处置
课题组成员：濮晓婧、沈昊旻、赵鹏举
2.新型商业模式背景下的消费维权机制建设
课题组成员：裴文静、杨华、荣睿嘉、朱宇瑶、韩颖、
孙唐婷、查丽萍
3.大数据在基层监管中的应用

课题组成员：吴吟皎、殷月、张翔
4.“双随机”监管行为需要解决的问题

课题组成员：陈吉、朱辰婕、张职
5.当前网络交易的监管难点

课题组成员：李子文、孙苏宜
6.在机构改革新形势下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思考

课题组成员：赵鹰、成暄妍、史晓波、祁朝辉
附件3:
“红盾菁英”小组成员1-4月份
理论研究文稿发表情况
	序号
	论文(文章)标题
	期刊类型
	刊用日期
	菁英
成员

	1
	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
	《江苏市场监管》
	第1期
	史晓波

	2
	当好一名合格的人民公仆
——“十九大”精神学习心得体会
	《苏州市场监管》
	第1/2期
	孙苏宜

	3
	走进新时代 开局新征程
	《苏州市场监管》
	第1/2期
	吴吟皎

	4
	十九大精神学习体会 
	《苏州市场监管》
	第1/2期
	朱辰婕

	5
	党的十九大学习心得
	《苏州市场监管》
	第1/2期
	沈昊旻

	6
	新的时代，新的使命  
	《苏州市场监管》
	第1/2期
	祁朝辉

	7
	完善消费维权法律保护
——《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与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对比分析     
	《苏州市场监管》
	第3期
	荣睿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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